
华泰财险附加变更和修复条款（2025 版 CB-A 款） 

 

兹经双方声明并同意，如果对被保险财产进行修复、整修、装饰和变更的合同价格不超过

明细表约定金额，则本保险合同对被保险财产的保障扩展至其在该等修复、整修、装饰和

变更过程中。如果对被保险财产进行修复、整修、装饰和变更的合同价格超出前述金额，

则被保险人应当于开始该等修复、整修、装饰和变更前七（7）日内向保险人进行申报，

保险人将根据情况适当收取额外保费，否则保险人对超出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。 

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，以本附加条款为准；未尽之处，以主条款为准。 

 


